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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6 证券简称：朗迪集团 编号：2025-017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投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系各方对本次投资事项的初步意向，各方将

于本协议签署后开展进一步尽职调查工作，并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另

行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但最终能否达成投资意向并签署正式协议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本投资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2025 年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5 年 6 月 30 日，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朗迪集

团”或“收购方”）与宁波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嘉科技”或

“目标公司”）、王阳（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宁波嘉诺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诺威”，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目标公司股东）签署投资意

向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嘉诺威，以及实际控制人

依法指定的其他主体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不超过 20.1667%的股权，总价不超

过 1.21 亿元人民币（含本数），具体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投资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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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阳，中国公民，居民身份证号：23010419**********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目标公司股东

公司名称：宁波嘉诺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ECDEDW7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阳

住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院士路 66 号创业大厦 2号楼 3-453 室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阳 49.50 99%

2 阮艳超 0.50 1%

合计 50.00 100%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AFWYG6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阳

注册资本：1,419.6811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菁华路 350 号菁华创梦空间二期 1号楼 5层 5-2 室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化工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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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机械设备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塑料加工专用设备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嘉科技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阳 514.9538 36.2725%

2 宁波聚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0951 7.3323%

3 黑龙江科力北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6.3652 6.0834%

4 宁波聚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2310 4.6652%

5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9848 3.7322%

6 宁波鸿溢盛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3356 3.5456%

7 黑龙江省工研院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7.5000 3.3458%

8 福朗克（宁波）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3617 3.2656%

9 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4924 1.8661%

10 甬潮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1745 1.8437%

11 农赢九智特新一号（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4797 1.3721%

12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797 1.3721%

13 聊城英豪聚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671 0.7091%

14 苏州工业园区苏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399 0.6861%

15 宁波嘉诺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39.4206 23.9082%

合计 1,419.6811 100 %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3 月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12 月

流动资产合计 105,017,126.62 96,975,907.3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4,382,359.94 286,142,135.75

资产总计 389,399,486.56 383,118,043.08

流动负债合计 178,774,351.21 162,131,989.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1,994,122.59 107,177,088.31

负债合计 280,768,473.80 269,309,0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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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631,012.76 113,808,964.78

营业收入 15,278,485.69 61,911,479.13

营业利润 -6,072,877.46 -46,305,921.43

利润总额 -6,092,874.97 -46,309,553.63

净利润 -6,092,874.97 -46,309,553.6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

四、投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

1、交易背景

（1）朗迪集团系一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为 603726，朗迪集团现持有聚嘉科技【1.3721】%股权。

（2）聚嘉科技实际控制人王阳持有目标公司【36.2725】%股权，持有嘉诺

威【99】%股权；嘉诺威系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之一，持有目标公司【23.9082%】%

股权。

（3）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壹拾玖

万陆仟捌佰壹拾壹元 ( ¥1419.6811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大写) 壹仟零

陆万肆仟贰佰贰拾肆元 ( ¥1006.4224 万元)。

2、基本方案

（1）转让方包括依法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嘉诺威，以及

实际控制人依法指定的其他主体(合称“转让方”)。

（2）朗迪集团有意根据本意向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在各项交易先决条件

均满足的情形下，以现金方式收购转让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不超过(含本数)

【20.1667】%的股权(即“标的股权”,若标的股权完成交割前发生注册资本变化

等安排的，标的股权以届时调整后的充分稀释基础上的注册资本和持股比例为

准)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下称“本次交易”)。

（3）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关于股权转让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转让方及收

购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将不超过(含本数)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壹佰

万元(¥121,000,000 元)。

（4）最终的整体交易方案，包括转让主体、股权比例、交易对价、付款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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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事项，应结合尽职调查等情况，由各方在后续签订的正式交易文件中最终确定。

3、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实施应以如下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满足或由收购方明确

书面豁免为前提：

（1）标的股权清晰且完整，无论是已披露还是潜在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

利负担，其之上未设置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无潜在的权利纠纷、争议或不确定性，

不存在任何会对该股权的合法持有、转让及行使股东权利造成不利影响的权利瑕

疵。

（2）目标公司已根据公司章程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会会议并作出有效决议，

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其他现有股东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其他交易各

方已完成所有内部审批程序。各方确认，本次交易已通过各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

批准，交易所需的目标公司及交易各方涉及的内部审批文件或第三方同意、许可

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文件（如需）均已取得，且根据中国

法律持续有效。

（3）有关本次交易的正式交易文件及相关附件均已签署，包括但不限于目标

公司及现有股东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对收购方作为战略投资者可享

有的重要股东权利进行确认，包括但不限于：

①业绩承诺。经各方初步协商，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为 2026 年度、2027 年度，

最终的业绩承诺金额、业绩补偿安排由各方综合本次交易尽调结果以及本次交易

最终交易价格等因素协商确定。

②公司经营。收购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提名董事。

（4）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在本意向协议及正式交易文件项下所做出的陈述与保

证真实、有效、完整且持续有效，目标公司自本意向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权交割

日前保持正常运营和正常开支，无重大不利变化。

（5）目标公司及转让方不存在未向收购方披露的潜在的负债和对外担保，或

可能对未来的目标公司业务、运营、财务状况，或者对目标公司未来前景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6）目标公司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生产线及生产设备以及

知识产权（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均由目标公司享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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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使用权，未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向收购方披露的情况除外）。

（7）目标公司的财务、法律及业务等情况已由收购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全

面尽职调查，且调查结果令收购方满意。及

（8）收购方根据尽职调查情况而合理提出的其他条件（如有）。

4、交割后义务

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承诺在标的股权交割日后完成以下义务：

（1）实际控制人应尽快完成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已质押股权的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确保实际控制人届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具备完整处分权，且不存在

抵押、质押、冻结、代持等任何权利限制及权利瑕疵。

（2）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应根据本协议及本次股权转让之股东会决议等文件，

完成目标公司新章程的修订。

（3）对于在交割日之前发生的任何未披露的不合规事项，若导致目标公司或

本轮投资方产生任何损失的，转让方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尽职调查

1、各方确认，本意向协议约定事项系收购方对本次交易的初步意向，最终交

易实施需收购方根据其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结果确定。本意向协议签署后，

收购方有权指定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开展法律、财务、商业等方面的全面尽职调

查。

2、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承诺全力配合上述尽职调查工作，并按要求提供与目标

公司相关的真实、准确、完整且无误导性的资料和信息。

（三）排他期

1、本意向协议签署后，各方将本着诚信的原则全面履行本意向协议，目标公

司及转让方应尽可能地配合快速完成尽职调查、交易文件的定稿和签署、内外部

审批或备案及信息披露等事宜。

2、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承诺，本意向协议签署后【三（3）】个月内，未经收

购方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转让方或其关联人士不得与第三方就目标公司任

何股权转让、收购等事宜进行协商、磋商、谈判、接受第三方提供的要约或签署

任何意向性文件、框架协议、备忘录或确定性的交易文件。本意向协议签署后【三

（3）】个月内，若各方仍未能实施完成本次交易的，则可友好协商终止实施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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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并由各方自行负担其相应费用。

3、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收购方通过尽职调查或其他方式发现的关于目标公司

的重大风险问题无法形成令收购方满意的、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或者在尽职调

查中目标公司未能配合提供收购方或其指定中介机构合理要求的资料和信息，收

购方可提前终止实施本次交易，并由各方自行负担其相应费用。

（四）过渡期

本意向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股权交割前（下称“过渡期”），目标公司及转让

方承诺目标公司应仅在正常和常规业务范围内按照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开展业务

和维持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营和正常开支，并确保标的股权不会设置或发生任何质

押、权属争议、诉讼仲裁、司法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或无法消除的法律障碍。

（五）税费

除本意向协议或正式交易文件另有约定外，因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产生的所有

相关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

（六）保密

1、本意向协议各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履行本意向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

于其他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取的一切文件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方案、

商业秘密、公司计划、财务信息、经营信息等）予以保密。

2、接收方为与本项目有关的目的，仅可向其有知悉必要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管、雇员、咨询顾问及参与项目尽职调查、项目评审的人员披露保密信息。

3、特别的，各方确认，收购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

4、若因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未严格履行保密义务，致使本次交易信息的披露不

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而引发收购方的股价产生异动，或导致监管

机构对收购方展开调查等情况的，目标公司及转让方须就收购方因上述情形所遭

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方因股价波动所遭受的

市值损失、为应对监管机构调查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

5、上述保密义务，在本意向协议终止或解除之后仍需履行。

（七）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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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本意向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意向协议项下有法律约

束力的义务构成违约，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守约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

守约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赔偿费用/违约金/罚款、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以及因此而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宁波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7 年，核心布局 LCP 纤维、薄膜及树

脂三大系列产品，是目前行业内唯一具备从高性能 LCP 纤维级基体树脂、改性树

脂到高性能 LCP 纤维全产业链规模化生产及研发能力的高科技企业。LCP 作为一种

高端特种工程材料，在航空航天、工业输送、光缆电缆、高端绳缆等关键领域应

用广泛，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坚定看好并持续深耕新材料领域。本次投资若顺利

完成，将积极推动公司实现新材料板块补链强链，助力公司产品向汽车电子、低

空飞行、人形机器人等新兴领域拓展，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动能，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目前双方尚未实施具体投资事宜，本意向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25 年的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一）本投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系各方对本次投资事项的初步意向，各

方将于本协议签署后开展进一步尽职调查工作，并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另行

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但最终能否达成投资意向并签署正式协议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目前目标公司尚处于亏损且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将在明确具体投资事项并拟签署正式协议时，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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